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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总工会办公室

关于认真做好职工医疗和生活互助保障计划

2019 年活动宣传动员组织实施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总工会、省级各产业工会、省总各直属工会：

经 2018 年省总第 12 次主席办公会议研究，省职工医疗

和生活互保管委会成员、监审会成员审议，青海省职工医疗

和生活互助保障计划 2019 年活动实施细则从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施行，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结束。现就认真做好职

工医疗和生活互保 2019 年活动宣传动员、组织实施工作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广泛宣传

各级工会要深入职工群众当中，通过发放宣传资料、举

办宣传培训等多种方式，并充分利用报刊、电视、广播、宣

传栏以及网络、手机等媒体，广泛开展宣传工作。一要广泛

宣传开展职工医疗和生活互保活动的目的意义。开展职工医

疗和生活互保活动，是发扬工人阶级团结友爱精神、依靠集

体力量提高广大职工抵御风险能力的有效方式，是深化医疗

卫生体制改革、协助党委政府健全完善多形式多层次医疗保

障制度的有益补充，是推进工会工作改革、密切工会组织与

职工群众之间关系的有力抓手，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维护职工切身利益、打造工会服务职工品牌具有重要意

义。二要广泛宣传 2019 年活动的主要内容。与 2018 年活动



2

相比，2019 年活动主要体现了“有效减轻职工住院医疗费用

负担”特点，即：将职工住院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医疗

保险、大病医疗救助待遇后的所有自费医疗费全部纳入职工

医疗互保补助范畴。以第一期活动参互职工实际住院医疗费

测算，住院自费医疗费 1 万元以下的参互职工可多结报互保

补助金 96.72 万元，1-10万元的可多结报互保补助金 589.66

万元，10-20万元的可多结报互保补助金 200.18 万元，20-50

万元的可多结报互保补助金 167.54 万元。三要广泛宣传结报

职工互保补助金的快捷方式。除在西宁地区 13 家医院与基

本医疗保险同步结报互保补助金外，在全省各市（州）、县

（市、区）都设立了服务网点，方便职工群众结报互保补助

金。

二、认真实施

各级工会要抽调工作人员，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做好

2019 年活动组织实施工作。一要认真做好组织发动工作。各

级工会要深入企事业单位、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向广大职

工宣传讲解职工医疗和生活互保活动的目的意义，宣传讲解

2019 年活动的主要内容，组织引导职工群众充分发扬“平时

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互助情”“无病我帮人、有病人帮我”

的工人阶级友爱之情，在坚持职工自主自愿的前提下，尽可

能多地组织广大职工参加 2019 年活动。二要认真做好参互

职工登记报送工作。各级工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详见《青

海省职工医疗和生活互助保障计划 2019 年活动实施细则》

第七条），详细登记并逐级报送《青海省职工医疗和生活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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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保障计划 2019 年活动参互申请表》《青海省职工医疗和生

活互助保障计划 2019 年活动参互单位台账》《青海省职工医

疗和生活互助保障计划 2019 年活动参互汇总表》电子文档

和纸质文档一份（填写模板请在“青海省总工会门户网站—

—文件资料”中下载），确保每一个参互职工全部登记在册、

不出差错，做到资料齐全、内容准确、装订整齐。三要认真

做好互保金上缴工作。各级工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逐级向

上级工会上缴职工交纳的互保金，做到资金与人数完全一

致、没有出入。

互保金上缴及收据开具等事宜请与省总财务部苏兰联

系，电话：0971-8236830,18997272375。

有关表格及资料报送等事宜请与省总权益保障部陈生

香联系，电话：0971-8236866,13897100220，电子邮箱：

596123117@qq.com

附：青海省职工医疗和生活互助保障计划 2019 年活动

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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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青海省职工医疗和生活互助保障计划

2019 年活动实施细则

根据《青海省职工医疗和生活互助保障计划管理暂行办

法》，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章 互保对象和期限

第一条 凡青海省行政辖区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

和其他社会组织中已参加青海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

在职职工（含临聘人员），按规定交纳职工医疗和生活互助

保障金（以下简称“互保金”），均可由单位工会统一组织参

加青海省职工医疗和生活互助保障计划 2019 年活动（以下

简称“2019 年活动”）。未单独建立工会的单位，由区域性、

行业性工会组织所属单位职工统一参加（参加活动的职工简

称“参互职工”）。

第二条 单位工会组织职工参加 2019 年活动时，应当

提供以下资料：

（一）《青海省职工医疗和生活互助保障计划 2019 年活

动参互申请表》（附件 1）电子文档及纸质文档一份；

（二）职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证明复印件

一份（单位可统一出具参保证明）。

第三条 2019 年活动保障期限为一年，从 201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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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开始，到 2019 年 12月 31 日结束。

第二章 互保经费和监管

第四条 互保经费来源包括：

（一）职工交纳的互保金；

（二）省总工会安排的风险准备金；

（三）社会各界捐赠、赞助；

（四）利息及其他收入。

第五条 参加 2019 年活动的职工每人交纳 100 元互保

金。

互保金一经交纳，不论是否享受互保补助待遇，一律不

予退还。

第六条 互保金由单位工会（或区域性、行业性工会）

组织职工参加活动时一次性收取（每人限交一份）。

符合参加 2019 年活动条件的已建档困难职工互保金可

以由单位工会用本级工会经费安排或用省总安排的困难职

工帮扶资金统一缴纳。

第七条 单位工会（或区域性、行业性工会）收取的互

保金，应当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上交县（市、区）总工

会设立的青海省职工医疗和生活互助保障中心代办点（以下

简称“代办点”）或省级各产业工会、省总各直属工会设立

的青海省职工医疗和生活互助保障中心办事处（以下简称

“办事处”）；各县（市、区）代办点收到的互保金，应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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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20 日前上交市（州）总工会办事处；各办事处

收到的互保金，应当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前上交青海省职工

医疗和生活互助保障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各代办点向

办事处、各办事处向中心上交互助金时，同时报送《青海省

职工医疗和生活互助保障计划 2019 年活动参互申请表》（附

件 1）、《青海省职工医疗和生活互助保障计划 2019 年活动参

互单位台账》（附件 2）、《青海省职工医疗和生活互助保障计

划 2019 年活动参互汇总表》（附件 3）电子文档（EXCEL 表

格）和纸质文档一份（填写模板请在“青海省总工会门户网

站——文件资料”中下载）。

第八条 2019 年活动互保金收支情况应当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经青海省职工医疗和生活互助保障经费监督审查

委员会审计后在省总工会网站或《青海日报》等媒体公示，

接受职工和社会监督。

第三章 互保待遇和支付

第九条 参互职工住院医疗互保补助标准，按照职工住

院发生的，在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待

遇后的所有自费医疗费用（不含本实施细则第十五条所列费

用），采用分段计算、累加支付的办法给予补助。具体为：

（一）10,000 元（含）以下的部分，补助 30％；

（二）10,001 元至 100,000 元（含）的部分，补助 50％；

（三）100,001 元至 200,000 元（含）的部分，补助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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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200,001 元至 500,000 元（含）的部分，补助 90%；

（五）超过 500,000 元的部分，不再补助。

结算公式为:互保金补助金＝(总医疗费用－基本医疗保

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已报销和救助费用－互保除外费用)

×分段比例。

第十条 参互职工住院生活互保补助标准，按照职工住

院天数，以每天 30元、年内最多不超过 30天给予补助，但

给予的生活互保补助与医疗互保补助之和不能超过参互职

工住院自费医疗费总额。

第十一条 参互职工因病在青海省人民医院、青海大学

附属医院、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青海省中医院、青

海省红十字医院、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青海省交通医院、

青海省康复医院、青海省藏医院、青海省妇幼保健医院、西

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西宁市第三人民

医院住院治疗的，出院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险报

销费用后，及时到省总工会委托服务机构——中国人寿青海

省分公司设置在本医院的窗口结报职工住院医疗和生活互

助保障补助金（以下简称“互保补助金”）。

参互职工在各市（州）、县（市、区）医保定点医院住

院治疗以及到省外医院住院治疗的，出院后应当在九十日内

持有关凭证（附件 4）到当地中国人寿公司柜面或青海省医



8

疗保险管理服务中心（西宁市城西区新宁路 20 号）结报互

保补助金。

玉树州各县和海西州天峻县、冷湖行政区参互职工在当

地医院住院治疗的，出院后应当在三十日内向所在单位工会

提交有关凭证（附件 4），单位工会向所在县总工会、行政区

工会办事处转交，中国人寿青海分公司安排工作人员每月一

次到各县总工会、行政区工会办事处集中审核结报互保补助

金。

互保补助金应当在参互职工提交有关资料后的十个工

作日内办理终结。互保补助金通过银行卡发放方式及时支付

给参互职工本人。

第十二条 参互职工入院、出院时间不在互保期内的，

互保补助按互保期内实际住院天数计算，其中，医疗互保补

助按应当结报的自费医疗总费用的日均费用计算。

第十三条 互保期内发生多次住院时，医疗费用累加计

算进行补助，但已结报的医疗互保补助不重复补助。

第十四条 2019 年活动互保补助办理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4 月 30 日。

第四章 互保除外和责任

第十五条 发生以下情形的，不承担互保补助：

（一）互保期外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

（二）应当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的、应当由生育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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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支付的、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应当由公共卫生负担的、

在境外就医的医疗费用；

（三）不在住院收费收据所列项目中的医疗费用，如零

售药店购药和门诊医疗费用等；

（四）各类器官、组织移植的器官源和组织源费用；

（五）美容、健美项目及非功能性整容、矫形手术等非

疾病治疗项目费用；

（六）人参、冬虫夏草等保健类补品费用；

（七）未遵守青海省医疗保险分级转诊制度所产生的转

外自付费用、差别化支付费用；

（八）利用各种欺诈、作弊行为骗取互保补助金的。

第十六条 如有第十五条第八款所指行为，即时取消互

保补助，追回已发放的互保补助金，并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

任。

第十七条 参互职工中途退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的，从退出之日起终止享受互保补助权利，所交纳的互保金

不予退还。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青海省职工医疗和生活互助保障

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到 2019

年 12月 31 日结束。



10

附件 1

青海省职工医疗和生活互助保障计划

2019 年活动参互申请表

单位工会

经办人 联系电话
互保金总额

（万元）
（盖章）

年 月 日

职工人数

（人）

参互人数

（人）

参互比例

（%）

参互人员名册参互人员名册参互人员名册参互人员名册

序号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社保卡号（医保卡号） 手机号码

困难职工

标注（√）

1

2

3

附件 2

青海省职工医疗和生活互助保障计划

2019 年活动参互单位台账

县（市、区）总工会（代办点）： 年 月 日

序

号
参互单位名称

职工人数

（人）

参互人数

（人）

参互比例

（%）

互保金总额

（万元）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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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青海省职工医疗和生活互助保障计划

2019 年活动参互汇总表

市（州）、省级产业、省总直属工会（办事处）： 年 月 日

序

号
代办点名称

参互单位数

（个）

参互人数

（人）

参互比例

（%）

互助金总额

（万元）

1

2

3

4

5

6

附件 4

青海省职工住院医疗和生活互助保障补助金

结报凭证

（一）医院出院结算单原件；

（二）省外住院的，提供病例首页和住院发票复印件；

（三）个人自费超过 1 万元的，提供住院费用明细清单；

（四）身份证复印件；

（五）社保卡（医保卡）复印件；

（六）银行卡复印件。


